
 

頭份市立殯儀館設施及場地使用規費表 

（114年元月1日起適用） 

本館地址：苗栗縣頭份市民生里11鄰濱江街700號 

本館電話：037-596080 傳真：037-596020 

項目 單位 
金額 

頭份市民 苗栗縣民 外縣市民 

甲級禮廳使用費 一節 

4小時 

（上限4節） 

3,000元 3,500元 4,000元 

乙級禮廳使用費 2,000元 2,500元 3,000元 

丙級禮廳使用費 300元 400元 600元 

靈堂使用費 

一天 

800元 1,200元 1,600元 

甲級禮廳當靈堂使用費 18,000元 21,000元 24,000元 

乙級禮廳當靈堂使用費 12,000元 15,000元 18,000元 

丙級禮廳當靈堂使用費 1,800元 2,400元 3,600元 

甲級禮廳冷氣費 
一節 

4小時 

1,000元 

乙級禮廳冷氣費 700元 

丙級禮廳冷氣費 300元 

靈堂冷氣費 一天 600元 

甲、乙級禮廳清潔費 一次 700元 

丙級禮廳清潔費 一次 400元 

靈堂清潔費 一次 400元 

遺體寄存費 一天 300元 500元 700元 

悲傷輔導室使用費 一次 

2小時 

200元 

悲傷輔導室冷氣費 200元 

牌位安靈區使用費 

(牌位編號1至31號) 一次 

10天 

1,000元 

牌位安靈區使用費 

(牌位編號32至47號) 
500元 

場地修改行政規費 一次 200元 

附註： 

一、各級禮廳節數計算方式： 

第一節：7時至11時。第二節：13時至17時。第三節：19時至23時。 

跨夜不收費，租用禮廳舉行奠禮、功德、法會或佈置者，各級合計不得逾四節；丙級 

禮廳應連續租用，甲、乙級禮廳逾二日者亦同。 

逾時使用，甲級禮廳每小時加收1,500元，乙級禮廳每小時加收1,000元，丙級禮廳每 

小時加收200元，不足1小時以1小時計。 

二、靈堂自第七日起以1.5倍計收使用費。 

以禮廳當靈堂者不在此限，惟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 

三、遺體入館後，即依本收費標準核算寄存費至出館前1日止。 

四、清潔費以次計算，每次使用禮廳或靈堂無論時間長短，均須繳交一次清潔費。清潔費 

包含使用後之垃圾等清除及設施與地面之清潔，但不包括布置品、祭品及牌樓等之拆 

除。 

五、牌位安靈區按次收費，每次10日，不足10日者以10日計。 

六、禮廳及靈堂經租用後因故變更或有取消廳堂別、節次需求者，按規定加收行政規費。 


